
韶关市防洪管理中心文件

韶市防管字〔2025〕71 号

关于征集韶关市市级水利行业技术审查专家库
入库专家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务局、浈江区及武江区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利学会

及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广东省水利厅综合专家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精神，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水利行业技术审查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，提升

技术审查的质量，按照《韶关市水务局水利水电技术审查实施细则》

等有关要求，现公开征集并组建韶关市市级水利行业技术审查专家

库（以下简称“专家库”）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家库设置 ​
专家库是为韶关市水务局负责审批的有关项目行政许可提供

专业支持的智库，按照《韶关市水务局水利水电技术审查实施细则》

有关要求，由韶关市防洪管理中心具体负责组建（以下简称“防洪

中心”），入选专家可参与市级水利行业技术审查等工作。专家库

一经组建，除要求特殊专业外，市水务局负责审批的项目，其技术

审查所需专家原则上将从本专家库中选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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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征集专业范围 ​
专家库包括韶关市市级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库、水土保持专家

库、水文水资源专家库三个分库。一个申报人可同时申报多个专业

分库，每个分库最多填写 2 个专业，但要分别提供所申报专家库的

支撑材料。

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库专业：水工结构、水利水电工程、水利工

程、岩土工程、农田水利工程、港口、水力机械、水利机电、金属

结构、水土保持、工程造价、水利水电规划、地下水、工程地质、

测绘工程、水利工程管理、河湖管理、水旱灾害防御、水利经济、

智慧水利、水生态等。

水土保持专家库专业：水土保持、水工结构、水利水电工程、

水利工程、水文水资源、工程地质、环境、土壤、遥感、植物、工

程造价、工程管理等。

水文水资源专家库专业：水文水资源、水工结构、水利水电工

程、水利工程、工程地质、工程水文、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、地下

水、环境、农田水利、水利规划、给排水、工程管理等。

三、申报条件 ​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

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、职业道德和

敬业精神，较高的专业理论和政策水平、科学严谨、公正诚信、廉

洁自律，无刑事犯罪记录。

（二）韶关市市级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库要求申报人从事水利行

业技术工作 5 年以上，具有水利工程勘测设计、监督管理、技术审

查等有关经验；原则上具有水利有关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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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、工程咨询（投资）工程师、水利工程专

业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。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，

掌握水利行业项目技术审查要求。

（三）韶关市市级水土保持专家库要求申报人从事水土保持有

关技术工作 5 年以上，具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、水土保持监测、水

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等工作经验；原则上具有水土保持、水工、水

文、地质、环境、土壤、遥感、植物、造价、工程管理等相关专业

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。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，掌握水

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要求。

（四）韶关市市级水文水资源专家库要求申报人从事水文水资

源有关技术工作 5 年以上，具有水资源论证方案编制、技术审查等

工作经验；原则上具有水文水资源、地质、水工、给排水、工程管

理等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。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

规范，掌握水文水资源有关技术审查要求。

（五）业务水平较高、业绩评价较好，不存在参与编制的水利

行业有关方案有不予通过或方案质量检查中被取消行政许可的情

形。申请入库专家工作经历还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 参与水利行业项目技术审查 5 次以上；

2. 主持编制(项目或专业负责人，下同)水利行业审批的技术

报告 5 个以上。

（六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7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能胜任审查工

作，能保证从事专家工作的时间和精力，接受专家信用管理。身体

健康并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以下人员不受年龄限制：

1.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；

2. 韶关市政府及以上特聘专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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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韶关市市级及以上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；

4. 韶关市市级及以上学术和技术带头人；

5. 其他获得市级及以上称号的专家。

（七）非在职公务员、参公管理人员。

三、入选专家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​
（一）通过自主学习和参加培训等方式，及时掌握水利项目设

计、方案编制及审查相关要求；

（二）接受技术审查单位安排，参与水利水电工程领域生产建

设项目技术审查工作，科学、客观、公正提出审查意见，如实反映

发现的重大问题，明确审查结论，承担相应责任；

（三）对审查项目涉及国家秘密的负有保密责任和义务，不得

泄露参与审查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、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不宜

公开的信息；

（四）与审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主动回避；

（五）按规定获得相应工作报酬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。

四、申报程序和时间要求 ​
申报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按照推荐汇总、

审核遴选的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推荐汇总

1. 单位推荐。在职人员申报入库应由所在单位推荐，其申报

材料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汇总填写单位推荐表（详见附件 2），

申报材料和单位推荐表(含电子版)签字盖章后报送初步审核单位。

退休人员可不需原单位推荐，其申报材料由个人签字后于 2025 年

12 月 31 日前直接报送至防洪中心综合技术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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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初步审核单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单位推荐申报人员材料，

由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初步审核，并对初审通

过人员的推荐表（附件 2）盖章。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盖章后的申报材料(含电子版)报送防洪中心

综合技术科。市直及异地单位可将申报人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的申

报材料和单位推荐表(含电子版)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直接报送

防洪中心综合技术科。

（二）审核遴选

防洪中心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遴选，综合考虑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各专业、各行业等因素，对符合入库条件的专家，经韶关市

水务局同意后，确定入选技术审查专家库，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发

布。

五、专家库动态管理要求 ​
入选专家库的专家由防洪中心实行动态调整管理，可根据实际

需要适时增补，原则上每三年调整一次。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取消专家资格，清退出专家库：

（一）不负责任，徇私舞弊，弄虚作假，或者不能客观公正履

行审查职责的；

（二）无正当理由，接受邀请后不按规定时间参加超过 2 次或

无故缺席或找他人替代；

（三）与评审对象存在利害关系，应当回避但未主动回避的；

（四）泄露在技术审查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、商

业秘密以及其他不应公开的信息，或擅自对外发表参与评审的有关

意见和言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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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违反廉政规定，向评审对象提出不正当要求或接受评审

对象礼金等活动的；

（六）以评审专家身份从事有损政府公信力活动的；

（七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，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；

（八）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工作；

（九）由本人提出不再担任专家。

六、报送要求及联系方式 ​
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严格把关，填写专家入库

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2）；各县（市、区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审

核，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。请各推荐单位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

前将申请表和专家入库信息汇总表纸质材料报送至防洪中心综合

技术科（附件 2 需要推荐单位和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盖章）；

Word 版和盖章扫描 PDF版报送至电子邮箱：fhzx8755368@126.com。

防洪中心综合技术科张慧琴，联系电话：0751-8779332
地址：韶关市武江区工业东路 10号 609

附件：

1. 入库申报表

2. 入库信息汇总表

韶关市防洪管理中心

2025 年 11 月 21 日

抄送：韶关市水务局

mailto:fhzx8755368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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